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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公共教室是指第一至第六教学楼内的所有教室、公共实验楼的实验室及多媒体教室、体育馆、田径场、体育附属用房中的教室等。
第二条  后勤与基建管理处（教育保障中心）是全校公共教室资源的管理主体。
第三条  现代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负责教室的具体管理，协助后勤与基建管理处统一安排和调度全校所有公共教室资源。包括借用教室审批、应急开启、教学楼内控制中心室管理、教学楼内门禁系统管理、教室内网络畅通和病毒防治、教学实况直播、录播和转播、固定电脑软件安装、四六级无线信号的发射管理等，指导和协调多媒体教室的弱电运维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四条  教务处负责维护网上教室借用系统的教室信息，以及教室直录播系统、标准化考场系统等正常使用。定期组织公司对教室直录播系统、标准化考场等相关设备进行全面检查以保证正常使用；将下一学期本科生教学所需的教室使用安排置入综合教务系统。研究生院通过借用教室来安排下一学期研究生教学所需的教室。
第五条  教室使用的优先顺序按教室资源状况及教学工作特点统筹，一般为：
本科生教学；研究生教学；教学计划内的辅修、讲座；学校认可的培训、会议等。
第六条  各教学单位上课应严格按照课表指定的教室和时间进行，不得擅自变更。教师因故需要临时调课，要按有关规定办理调课手续并落实上课教室。
第七条  公共教室（含研讨室）借用系统仅对教师开放，学生若需借用，由辅导员或指导老师上网申请，使用时须有老师到场。期间不得被用于歌舞、影视等娱乐活动。研讨室借用后，使用前由物业负责开门，使用完毕后借用人关闭设备，并及时关门。
公共教学楼内的学生休息室供学生课间休息，或开展小组讨论，不得用于举办娱乐活动。具有我校学籍的本研学生可通过刷一卡通，或扫描二维码开启门禁，使用时需确保设施的完好，使用后及时关闭电源、锁门。
第八条  教务处临时安排的教学用教室（包括上课、考试等）若与其他借用教室发生冲突，应优先保证教学使用。
第九条  公共教室一般不借给外单位使用，如确有特殊情况，须经现代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批准，并办理借用手续。
第十条  培训办班借用教室，由归口管理学院联系人通过网上下载表格以书面形式申请借用。程序如下：
由学院申请、教学院长签字盖章→继教学院审批→现代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核准（按有关标准收取资源使用费）并安排教室→物业管理公司提供服务。
第十一条  有关单位被批准临时使用的教室，只限于规定的时间和用途，不得转借或挪作他用，不得从事商业活动。若实际使用内容与所登记的内容不符，管理人员有权制止和拒绝借用。
第十二条  申请借用教室的最迟时间为借用前的24小时。未办理借用手续擅自使用教室并影响教室正常使用者，将追究当事人责任。已预订的教室如不再使用，申请人须及时办理注销，未在原使用计划前一天注销的，须向现代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联系并说明情况。
第十三条  教室使用人应服从教室管理人员的管理，爱护教室中的设施与设备，不准擅自搬迁或拆除。活动桌椅等教室内的所有设施设备使用完毕后应立即恢复原状，若有遗失或损坏，则由使用人按重置价赔偿。
第十四条  本管理办法由后勤与基建管理处（教育保障中心）、现代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、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